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五）

●

会议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好望角大饭店

５

楼周鸣厅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好望角大饭店

５

楼周鸣厅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４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

议案

否

５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否

６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否

７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否

９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是

１０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配

发、发行、处理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是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内容详见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参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２

）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

３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

４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５

）其他有关人员。

四、参会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好望角大饭店

５

楼应睐厅

３

、登记办法：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３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

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

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委托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需公证；

（

４

）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

５

）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

６

）参会登记不作为

Ａ

股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４

、

Ｈ

股股东参会方法另见

Ｈ

股股东通函及相关公告文件。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地、周凌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７３０９０８

转董事会办公室；传真：

０２１－６３２８９３３３

联系地址： 上海市太仓路

２００

号上海医药大厦

７

楼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邮编

２０００２０

。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附：

Ａ

股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提议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案

５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７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

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特别决议事项）

１０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配发、发

行、处理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特别决议事项）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打“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４

、为保证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性，建议使用公司提供的格式。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创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科技”）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

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现将该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创智科技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布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正式受理了创智科技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创智科技目前在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若在规定期限

内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 作出

（

２０１０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６－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对创智

科技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创智科技管理人。深圳中

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０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６－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创智科技重整程序。

目前管理人将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职责。

管理人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管理人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创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１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创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

２８８

号院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独立董事述职。

上述第

１

、

２

、

４

、

５

、

６

项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第

１

、

３

、

４

、

５

项已经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五届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代表凭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

以及出席者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

至

５

：

００

；也可于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

开前

１５

分钟以前在会议地点登记。

３

、登记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１６

号大地·城市脉博

２０

楼董秘办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１６

号大地·城市脉博

２０

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１６

联 系 人：陈龙 侯静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５８１０３５１６ １３３０８４３５１７０

传 真：

０２８－６６２５５０９０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得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书面、传真、通讯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董事长宋向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并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董事总数的

１／３

，选举独立董事

３

人，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员；由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

１

人，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宋向阳、姜晓晖、常宗利、姜华、曲春阳、郭明瑞、马

海涛、柳喜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郭明瑞、马海涛、柳喜军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尚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董事会同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邢建敏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除外）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

董事和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关于董

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附后。

２

、审议通过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本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总经理班子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同意，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原公司总经理班子工作细则第九条关于公司副总经

理分管工作的条款进行修改，同意《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班子工作细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修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赛马场会议

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和会议方式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赛马场会议室

（二）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参加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收件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邮政编码、传真、联系人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３０１

号南山世纪大厦

Ｂ

座

１４

楼烟台新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３

传 真：

０５３５－２１０３１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２１０９７７９

联 系 人：何再权 王燕玲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九日

附：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我单位（个人）持有烟台新潮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共计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号码：

个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签名（盖章）：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请具体写明授权的表决权限及表决结果）。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附件一：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向阳，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历任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烟台新

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曾任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

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烟台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现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

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青联常委，烟台市青联副主席，烟台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烟台市牟平

区政协副主席，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山东省第十六届十大杰出青年”、“山东省劳动

模范”、“烟台市优秀人才”、“烟台市十佳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姜晓晖，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历任牟平区黄金工业总公司科员，山东

大宇电器有限公司管理科代理、综合科科长，烟台银河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利尔分公司总经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曾任第七届

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委员。

常宗利，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会计师，历任烟台市牟平县政府行管科科员，

烟台市牟平区机关后勤服务处主管会计、管理科科长，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

姜 华，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历任牟平区铸造厂财务科长、新牟冷藏厂副厂长兼财务科长、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曾任第七届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烟台市牟平

区政协委员；先后获得“山东省乡镇企业优秀财会人员”、“烟台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曲春阳，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新牟电器厂车间主任，

呼和浩特锅炉厂牟平分厂副厂长，烟台特利络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新牟电缆

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烟台

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邢建敏，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汉族，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

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历任山东省烟台财政学校（现烟台职业学院）教师，

烟台乾聚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审计师（审计负责人）。

郭明瑞，男，

１９４７

年出生，汉族，博士，教授。曾任烟台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法律系副系主

任、系主任，烟台大学副校长、校长。现任烟台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知识

产权研究院院长。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管理先进工作者、山东省教学名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教育研究会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海涛，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汉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财税理论与政策，财税管理。兼职：全国高校财政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公共

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外国财政学

会，民族财政学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农村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河北大学、新疆

财经大学、山东财政学院、内蒙古财经学院等客座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预算监督顾问，财

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优秀教师，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北京市育人标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柳喜军，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财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现任烟台嘉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先后任

职于烟台市财政局、烟台乾聚会计师事务、烟台海达会计师事务所；历任烟台市芝罘区工商

联执委、烟台市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常委、烟台市社会新阶层联谊会副会长；

２００３

年被聘

为烟台市参政议政顾问团成员；受聘为烟台市人事局社会监督员、烟台市国税系统特邀监

察员、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特邀监察员；具有多年会计、审计、评估理论与实践工作经验。曾荣

获“烟台市新长征突击手”、山东省“十佳”注册会计师荣誉称号，

２００５

年被省八部门评为“山

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附件二：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的判断，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了核实，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提名的董事人选任职资格合法。经查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候选

人的相关资料，未发现上述人员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现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任的

董事人员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

、董事提名程序合法。上述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第八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

知识、技能和素质。

经审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和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

格的规定，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意提名宋向阳、姜晓晖、常宗利、姜华、曲春阳、

郭明瑞、马海涛、柳喜军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报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郭明瑞、马海涛、刘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７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得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通讯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会主席戚剑

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以举手

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五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出任监事的比例不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

１／３

，即至少

２

人。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孙本樵、刘剑波代表职工出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戚剑武、杨镝、迟永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上述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除外）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监事及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附：监事及监事候选人简历

戚剑武，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出生，大学学历，经济管理专业，历任烟台市牟平区物资局会

计，烟台市牟平区金属材料公司副总经理，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烟台市牟平区商业局副局长，烟台市牟平区审计局副局长、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等职。现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迟永强，男，汉族，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学历，财务管理专业，历任牟平县染料化学厂会计、

山东新牟财务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现任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烟台

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杨镝，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管理专业，经济师，历任菏泽地区粮食局干

部学校教师、菏泽地区计划委员会科员、菏泽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秘书、新牟国际集团公司

办公室主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利尔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烟台新诚钢结

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孙本樵，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学历，机械专业，历任烟台海洋渔业公司二管轮、烟

台南方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烟台新牟家俬公司总经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可利尔分公司办公室主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等

职。现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刘剑波，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历任烟台电力仪表厂技术员；烟台电力

仪表厂技术科长；烟台宏达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部经理、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东营市市区国

家税务局《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报告书》，告知公司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5

月

27

日《关于公司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公告的《

2010

年年度报告》按照

2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

算的净利润为

56,813,202.93

元

,

现按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的净利润为

64,523,

424.91

元，净利润将调增

7,710,221.98

元。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告的《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按照

25%

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计算的净利润为

16,276,630.39

元

,

现按所得税税率为

15%

计算的净利润为

18,

576,491.84

元，净利润将调增

2,299,861.45

元。经测算，在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后，

公司

2011

年

1-6

月的经营业绩仍在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即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20%

至

50%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1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4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张锦芬女士通知，其原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的本公司

4,8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张锦芬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8.46%

，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2.05%

）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解除质押。

上述解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截止目前，张锦芬女士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25,995,200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质押股份数额为

0

股。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6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长王清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1

年

6

月

7

日逝世，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王清文先生生前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

示感谢，对其离世表示沉重的哀悼。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1-026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关

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集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9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将石社区上石家上南工业区

1

号深圳市金新

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陈俊海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70,000,1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7%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周燕律师、许伟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议案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分别通过了议案二、议案三、议案

四、议案五、议案六，其中议案二、议案三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1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其中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以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2.1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选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陈俊海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王坚能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杨华林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郭立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关明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何显坤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选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蔡辉益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刘宁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孙俊英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

9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各董事简历

详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

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王军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刘超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陈文彬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三位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刘谋健先生、 张颖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届监事会监事未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和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规定。 相关简历详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燕律师、许伟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

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和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1-18

号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在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十

九次会议。

9

名董事及董事代理人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卢赐义委托董事赖

坤明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尹友中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根据工作需要，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由尹友中、赖坤明、熊卫东、卢赐义、蒋毅组成，尹友中为

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穆良平、王明普、尹友中、蒋毅、王丽辉组成，穆良平为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王丽辉、穆良平、卢赐义组成，王丽辉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王明普、穆良平、唐敏组成，王明普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成都市兴网传媒（彭州）网络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彭州兴网传媒公司

"

）

670.59

万元出资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转让所持彭州兴网传媒公司

670.59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39.47%

），符合公司退出非核心产业，集中资金做大做强核心产业的发展战略。

会议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彭州兴网传媒公司

670.59

万元出

资；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对彭州兴网传媒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同意

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评估结果及市场情况， 在挂牌前确定本次交易的具体挂牌

价格，但挂牌底价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